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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在 2018 年

工作中，全体董事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

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

议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

和规范运作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对

本年度工作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2018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内生式增长及外延式扩张的发展目标以及

2018年度工作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推进实施符合公司战略方向的投资项目，提升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和盈利

能力，推动公司市值良性增长； 

2、深入推行集团化管理模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3、深入推进公司企业文化建设； 

4、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注重人才梯队建设、关键人才招

聘、完善培训体系、强化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系统； 

5、加快公司信息化建设，打造信息化共享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2,547.62 万元，同比减少 8.1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4.21 万元，同比下降 60.2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

产为 454,884.80 万元，较期初减少 0.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 169,748.93万元，较期初增加 4.65%；本期基本每股收益 0.04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 63.64%。 

以上各项利润金额中包含了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应在 2018 年内摊销

的股权激励费用 5,483.72 万元，因此，如加回摊销的股权激励费用，公司净利

润为 7,918.64 万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7,907.93 万元。 

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及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 5 次股东大会，9次董事会。报告期内，所召开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

过的事项，均由董事会组织有效实施。 

（一）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 

2018 年 1月 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4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报

告摘要》、《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公司续聘及支付聘请的审计机构报酬》、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昌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 Dearborn Holding Company,LLC、

上海垤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于变更

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并提请股东大会豁免前置审批程序的议案》； 

2018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审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总裁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与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合资企业的议案》； 

2018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以部分土地及房产抵押贷款的议案》； 

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关

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8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关于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8 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

议<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对西安龙德原增资方案进行调整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 

2018 年 1 月 26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2018 年 5 月 7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关于公司续聘及支付聘请的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关于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14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

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018 年 8月 9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2018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9 年公司将沿着既定的发展战略，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质量，根据

年度工作目标完成以下工作： 

1、进一步加强集团战略管控，推动下属子公司年度战略目标的达成； 

2、强化各层级风险管控体系和监控机制，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3、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提升集团整体信息化水平； 

4、推进关键人才招聘与培养，构建人才梯队； 

5、加强集团管理模式，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7日 


